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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烟草行业消费税新政

自 2015年 5月 10日起执行的《关于调整卷烟消费税

的通知》（财税［2015］60号）中强调：将卷烟批发环节从价

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另

外，纳税人兼营卷烟批发和零售业务的，应当分别核算批

发和零售环节的销售额、销售数量；未分别核算批发和零

售环节销售额、销售数量的，按照全部销售额、销售数量

计征批发环节消费税。

从新政策可以看出，本次消费税政策调整未涉及雪

茄和烟丝，只针对卷烟。我国在税收征管中，对卷烟的生

产环节和批发环节都要征收消费税。根据调拨价的不同，

将卷烟分为甲类卷烟和乙类卷烟，前者是指调拨价 70元

（不含增值税）/条以上（含70元）的卷烟，后者是指调拨价

70元（不含增值税）/条以下的卷烟。在卷烟的生产环节，

甲类卷烟按照甲类 56℅从价加 0.003元/支从量定额复合

计征，乙类卷烟按照36℅从价加0.003元/支从量定额复合

计征。在卷烟的批发环节，原政策实行5℅从价税率，而新

政策则上调为11℅从价加0.005元/支从量定额复合计征。

二、卷烟批发环节的认定

卷烟的批发环节是指取得了“烟草批发许可证”的企

业对外销售卷烟的环节，没有取得“烟草批发许可证”的

生产企业对外销售卷烟，与批发环节无关。另外，有“烟草

批发许可证”的企业销售卷烟给另外一家有“烟草批发许

可证”的企业，不用缴纳消费税。所以，卷烟批发环节的消

费税只在持有“烟草批发许可证”的企业向任何一个没有

“烟草批发许可证”的企业或个人销售卷烟的情况下征

收。可以通过以下实例来了解卷烟的批发环节。

例：某市烟草集团公司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持有

“烟草批发许可证”，2015年5月发生下列业务：

（1）购进已税烟丝 700万元（不含增值税），委托A企

业加工甲类卷烟 600标准箱，A企业按每箱 1 000元收取

不含增值税的加工费。

（2）当月A企业按正常进度加工生产卷烟250箱交由

烟草集团公司收回，公司将其中 20箱销售给烟草批发商

B企业，取得含税收入80万元。

（3）80箱销售给零售商C专卖店，取得不含税收入

320万元。

（4）150箱作为股本与D企业合资成立一家烟草零售

经销商E公司。

从上例中可知，持有“烟草批发许可证”的烟草集团

公司是批发商，第 1项业务中烟草集团公司作为委托方，

委托A企业加工甲类卷烟，消费税由受托方A企业代收代

缴，收回后直接销售给B企业，由于是委托加工收回后又

直接销售的，所以不用再计征生产销售环节消费税。第 2
项业务中烟草集团公司向B企业销售卷烟，名义上虽然描

述成批发业务，但由于B企业也是批发商，所以不属于批

发环节，不用计征批发环节的消费税。第 3项业务中烟草

集团公司向零售商C专卖店销售卷烟，名义上虽然描述

成零售业务，但专卖店不属于批发商，所以照样按批发环

节处理，应该计征批发环节消费税。第 4项业务中烟草集

团公司与D企业成立一个烟草零售公司E，由于成立的是

一个“零售”公司，而不是“批发”公司（即公司E没有“烟草

批发许可证”），所以属于批发环节，要计征批发环节消费

税。

三、烟草行业消费税的计算

卷烟消费税中1标准条有200支卷烟，1标准箱有250
条卷烟。本文所举实例中卷烟单位都为标准条、标准箱。

根据财税［2015］60号文件，上述实例涉及的消费税计算

如下：

（1）A企业代收代缴的消费税=（700÷600×250+1 000÷
10 000×250+200×250×250×0.003÷10 000）÷（1-56℅）×
56℅+200×250×250×0.003÷10 000=411.5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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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烟草集团公司将 20箱卷烟销售给烟草批发商B
企业，应纳消费税为零。

（3）烟草集团公司将 80箱卷烟销售给零售商C专卖

店，在新规定下应纳消费税=320×11℅+0.005÷10 000×
80×250×200=37.2（万元）。在旧规定下，批发环节只有从

价5℅的税率，应纳消费税=320×5℅=16（万元）。

（4）将150箱卷烟作为股本与D企业合资成立一家烟

草零售经销商E公司，在新规定下应纳消费税=150×320÷
80×11℅+0.005÷10 000×150×250×200=69.75（万元）。在

旧规定下，批发环节只有从价 5℅的税率，应纳消费税=
320÷80×150×5℅=30（万元）。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提高卷烟批发环节税收，由原

来的从价征收5℅改为现在的从价11℅加从量0.005元/支
定额的复合征收模式，使得卷烟批发环节的税收额几乎

比原来翻了一番。那么每条甲类卷烟的价格因此增加多

少呢？以第（3）项业务为例，80箱甲类卷烟不含税收入为

320万元，1箱就是4万元，1条就是 160元（40 000÷250）。

税率提高前 80箱甲类卷烟在批发环节的消费税为 16万

元，每箱甲类卷烟承担 2 000元的消费税，每条甲类卷烟

要承担 8元的消费税。而税率提高后 80箱甲类卷烟在批

发环节的消费税为37.2万元，比原来高出了21.2万元，每

箱甲类卷烟现在承担4 650元的消费税，每条甲类卷烟现

在要承担18.6元的消费税。相比之下，在批发环节一条甲

类卷烟的消费税比原来提高了 10.6元，这其中从量税额

占了1元，从价税额占了9.6元。提高批发环节消费税税率

后，这条烟的价格至少为 170.6元，此处还省去了企业可

能要承担的增值税、所得税以及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等

其他税费。也就是说，卷烟批发环节消费税政策调整后，

一条甲类卷烟在批发环节的价格至少上涨 6℅（10.6÷
160）。但是现实确实如此吗？下文从我国的烟草消费税制

入手展开分析。

四、烟草行业消费税制的改进

我国烟草消费税制于 1994年确定，1998年、2001年、

2009年分别对其进行过调整。2009年的调整首先提高了

卷烟在生产环节的税率，甲类卷烟的消费税从价税率由

原来的 45℅调整至 56℅，乙类卷烟的消费税从价税率由

原来的30℅调整至36℅。另外，在卷烟批发环节还加征了

一道从价税，税率为 5℅。这一次调整也是我国首次针对

卷烟的批发环节征收消费税，它改变了过去烟草税过度

集中在生产环节的做法。

2009年卷烟消费税提税并没有引起卷烟零售价格的

变化，即在生产环节和批发环节增加的税收没有被转移

到下一环节的价格中去。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后果，是因为

我国烟草专卖体制限制了税收变化在价格中的传导。在

正常情况下，生产商根据产品的生产成本、费用、税金和

预期利润确定出厂价格。同理，批发商确定批发价格，零

售商确定零售价格。但卷烟的定价则是依据“倒推机制”

来确定的。

在烟草专卖体制下，国家烟草专卖局和烟草总公司

制定每年的卷烟生产计划和调拨计划，并将该计划分解

到各省、市和自治区。各省烟草公司和下属烟草生产企业

在计划内从事卷烟的生产和流通活动。当一家烟草公司

和下属生产企业投产一种新品卷烟时，首先制定的是该

产品在零售市场上的目标价位，然后依照卷烟批发价格

和零售价格之间的毛利率（批零毛利率）倒推批发价格，

进而依据卷烟调拨价格与批发价格之间的毛利率（调批

毛利率）倒推调拨价格（出厂价）。批零毛利率和调批毛利

率都由国家烟草专卖局和烟草总公司制定。

所有计划内生产的卷烟都经过这样一套倒推定价机

制依次确定零售价格、批发价格和调拨价格（生产商价格

／出厂价），各地方烟草公司都在其每年的卷烟调拨计划

中明确列示所有卷烟的调拨价、批发价和零售价，要求卷

烟的生产和商业企业严格执行。这样一套定价体制下，在

2009年烟草消费税政策调整的同时，国家烟草专卖局相

应调整了卷烟的调拨价格，同时调整了甲、乙类卷烟和一

至五类卷烟的分类标准及各类卷烟的调批差率。卷烟调

批差率向下调整的程度与消费税率的调整程度密切吻

合，从而使得批发价保持不变，零售价自然也不受影响。

而 2015年的调整重点是在烟草批发环节，最大的特

点是实现了烟草调税与调价的同步推进。但是仔细研究，

从上例中笔者发现，卷烟消费税税负的提高使得一条卷

烟的从价税额几乎占了 90℅以上，而从量税额只占了很

少份额。

2015 年的税制调整却使得卷烟的零售价格有所上

涨，因为此次政策规定全部卷烟批发价格统一提高 6℅，

并按照零售毛利率不低于 10℅的原则，同步提高零售指

导价。所谓零售毛利率不低于 10℅，举例来说，如果一条

卷烟的批发价为 100元，则建议零售价不低于 110元。不

过，一些原来零售毛利率就比较高的中低档卷烟，其零售

价此次并未上涨。除此之外，此次税制调整在批发环节还

加征了从量税，从量税对低价烟的提价效果更为明显，且

征收管理较从价税更为简便。现在每批发一条卷烟，要计

征 1元（0.005×20×10）的从量税，而这 1元的从量税额是

针对所有档次的卷烟。通过以上的政策调整，此次卷烟的

零售价格才有所上涨。可见，在我国要想通过税收政策来

达到控烟的目的，只有适当地提高从量税额，并且在烟草

专卖体制上“顺税提价”，才能产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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